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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财政收入
过度依赖房地产

朱志钢

1月 23日 ， 财政部网站公布了
2013年度财政收支情况， 对财政收入
和财政支出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分析。 在
刚刚过去的2013年， 我国经济发展面
临稳增长、 调结构、 控通胀等多重目标
交织的复杂格局，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宏
观经济政策的主旋律， 其中推进 “营改
增”、 实施结构性减税是财税改革的重
头戏。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取得财政收
入稳定增长、 收入结构有所优化的成果
已属相当不易， 但已经出现的一些苗头
值得高度警惕。

其一， 增值税 “一税独大” 现象值
得警惕。 虽然增值税所占比重在2013
年没有明显上升， 但随着 “营改增” 的
推进， 营业税最终将并入增值税， 如把
进口环节增值税考虑在内， 增值税比重
将可能逐步上升到40%以上。 这种现象
不利于整体税收收入的稳定， 有必要加
快培育新的重要税源 ， 以分担增值税
“一税独大 ” 带来的收入风险 。 因此 ，
我国需要在保持增值税 （主要间接税）
重要地位的同时， 使所得税、 财产税等
直接税在组织收入方面逐步发挥更加重

要的功能。
其二， 地方主体税种的缺位问题更

加突出。 营业税是我国的第三大税种，

也是地方的第一大税种。 但随着 “营改
增” 的推进， 地方第一大税种将逐步萎
缩并最终消失， 而新的地方主体税种却
迟迟没有出现 。 这给本来就不平衡的
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增添了阴影 ， 也有
可能使地方财政已经出现的问题更加

严重和复杂 。 从这个角度看 ， 房地产
税 、 资源税 、 消费税等税种改革需要
加快推进。

其三， 在收入上呈现出对房地产行
业的过度依赖。 2013年税收收入增长
中房地产行业作出了较大贡献， 正是由
于房地产行业形势较好， 导致了相应的
企业所得税 、 营业税 、 契税 、 土地增
值税等税种增长较快 。 另外 ， 受土地
出让合同成交价款增加较多的影响 ，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41250亿元，
占到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的78.96%，
更 占 到 地 方 政 府 性 基 金 收 入 的

85.92%。 但房价不可能一直上升， 房
地产行业也不会一直景气 ， 一旦房地
产行业形势不好 ， 有可能导致收入受
到较大影响。

以上种种隐忧， 都对我国推进税收
现代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重要内容
至少包括税收制度、 税收管理、 税收意
识等方面的现代化。 也就是说， 建立更
加公平、 透明、 完善的税收制度， 实施
更加明确 、 简便 、 有效的税收管理 ，
培养用税人和纳税人更加负责 、 主动
的税收意识 ， 从而为保持我国财政收
入稳定有效增长提供有效保障 ， 将成
为我国未来一段时间财税领域改革的

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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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相“烧钱”背后隐藏巨大利益驱动

“打车发红包” 软件公司图个啥
本报记者 王烨捷

实 习 生 潘昶安

用手机软件打车的新习惯正在北京、
上海、 杭州等地的青年人群体中逐渐养
成 。 花上不多的流量 ， 用手机软件预
约 出 租 车 ， 即 便 在 上 下 班高峰时间
段 ， 你也有可能在中心城区获得不一
般的 “礼遇 ” ———一辆出租车专门为你

而来。
如果打车时使用的这款软件恰巧名叫

“嘀嘀打车”， 目的地又在3公里的起步价
之内 ， 付款时使用 “微信支付 ” 的话 ，
那么消费者就会获得打车软件公司给予

的10元 “奖励”， 坐一次出租， 在北京只
用花3元。 与此同时， 应招而来的司机师
傅 ， 也能获得软件公司给的 10元 “奖
励”。

与 “嘀嘀打车” 软件形成白热化竞争
的对手是 “快的打车”。 这款以阿里巴巴
集团为强大背景的打车软件， 1月20日宣
布， 将原有的司机 、 乘客各补10元的额
度， 增加到司机15元、 乘客10元。

两大打车软件竞争 “升级”， 让一部
分司机、 乘客获得好处的同时， 也在社会
上引起激烈争论。 有人说司机只接 “打车
软件” 的活儿， 高峰期打车更难了； 有人
说 “打车软件” 的竞价、 加价机制正在挑
战出租车 “政府定价 ” 的底线 ； 还有人
“杞人忧天 ” 地揣测 ， 投资界大佬积极
“送钱” 给我们打车， 一旦我们养成习惯，
未来是否会被 “宰” 得更惨？

中国青年报记者通过采访 、 分析发
现， “打车发红包” 时代或将很快结束，
但用 “手机软件” 打车这一消费习惯将形
成一个 “利润可观” 的未来。

“打车神器”是否“扰乱”
出租车市场

在试用了若干款打车软件之后， 北京
某网站的员工张女士最终只保留了 “嘀嘀
打车” 和 “摇摇招车” 两款软件。 根据她
的经验， 在上下班高峰时间， 只要使用打
车软件， 基本都能打到车。

由于 “嘀嘀打车” 最近推出了 “10元
补贴政策”， 更多的时候， 张女士都会选
择这款软件。 据报道， “嘀嘀打车” 自1
月10日起， 在全国32个城市开通微信支
付， 一周之内， 订单量超过百万， 补贴金
额累计超过2000万元。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 媒体上频繁曝出
不会使用这款软件的市民的 “抱怨 ” ：
“马路上空驶的出租车很多 ， 却打不到
车。” 与此同时， 一则名为 “北京打的攻
略” 的网友自述微博这两天红遍网络， 其
内容是， 出租车司机和乘客一起讨论如何
靠打车软件挣钱。

中国青年报记者专门就此问题采访了

多名北京市民。 受访者中有部分使用过打

车软件， 但大多数人不认为 “路边拦车受
打车软件影响”。

一家韩资企业员工倪女士经常要在北

京CBD的核心区域打车， 她告诉记者， 在
这个区域的高峰时间段使用 “嘀嘀打车”
和 “快的打车” 的效率并不比直接上街拦
车高出多少， “马路上一辆空车都没有，
‘嘀嘀’ 和 ‘快的’ 也要反应很长时间， 还
不如坐 ‘摩的’。”

但同时， 在低峰时间段， 她也并未遭
遇网上流传的 “司机只接软件派活儿， 不
接路边招车” 的现象。

一名机关公务员告诉记者， 自己最近
频繁听人说起 “嘀嘀打车” 软件， 但从未
尝试使用过， “基本没有遇到过空车不接
单的现象”。

10名接受采访的北京市民中仅1人表
示遇到过 “空车不接单” 的事儿， 但他并
不认为是 “打车软件高额奖励” 造成的，
“我在前门大街上一个红绿灯处打车， 可
能因为这里不方便停车”。

值得一提的是 ， 在打车软件兴起以
前， 北京市民如果要预约车辆， 一般都会
拨打96106或出租车汽车公司电话约车 。
记者采访的10人中， 有5人有过电话约车
经历， 约一辆车有时要提前一天、 有时提
前几个小时、 临时约车反应时间大概需要
1小时， 并且要支付每单5元的服务费； 而
通过 “嘀嘀”、 “快的” 约车， 快则一两
分钟， 慢则十几分钟 （高峰时段在人口密
集区域打车除外）， 目前不仅不需要支付
服务费， 还能得到10元返现。

在消费者张女士看来， “打车神器”
的出现是一个 “福音”， “谈不上扰乱市
场， 反而让约车市场更具竞争性”。 对于
有关 “扰乱市场” 的质疑， “嘀嘀打车”
软件开发方、 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市场
部工作人员给中国青年报记者一组数据作

为回应， “每个司机每天只能接5个有10
元返现的单子， 现在高峰期用嘀嘀打车的
成功率是70%， 所有单子里面 ‘加价单’
的比例只有5%”。

一般的投资公司烧不起这钱

不久前， “嘀嘀打车” 和微信支付都
表示， 还会再追加两亿元预算， “请全国
人民打车”。 记者根据已公布的 “7天全国
累计补贴2000万元” 数据估算， 两亿元也
就够补贴 “全国人民” 10周左右。

很多人开始揣测， 两亿元花完之后，
“嘀嘀 ” 将以何种方式逐步实现营利 。
“嘀嘀打车” 的相关负责人拒绝就此话题
向中国青年报记者透露一二， 因为 “时机
还不成熟”。 而10周左右时间， 恐怕已不
容投资者们考虑过多， 如果用这些时间能
抢占到充足的市场份额， 下一步行动计划
应该已在制定当中。

实际上， 用来补贴 “全国人民” 打车
的两亿元恐怕只是 “嘀嘀打车” C轮融资
后获得资金的一部分而已。 “嘀嘀” 此前
已经获得两次融资， 金沙江创投首轮300
万美元， 腾讯跟着投了1500万美元； 今年
1月初又获得C轮融资， 其中中信产业基
金领投6000万美元 ， 腾讯跟投3000万美

元， 其他部分机构也参与了投资， 总计高
达1亿美元。

越是 “烧钱 ” 烧得厉害 ， 似乎越是
有人愿意做 “冤大头 ” 。 而 “冤大头 ”
们都来头不小， 中信系是国资背景， 腾
讯又是当下最热门的 IT企业， 投资 “快
的 ” 的阿里巴巴如今在电商界也是势如
破竹。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投资界人士告诉

中国青年报记者， 投资界没有人是 “冤大
头”， “第一轮融资时估价1亿美元， 3000
万美元美元能买30%股权， 到第二轮融资
时估价到了3亿美元， 这30%转手出去就
是9000万美元， 赚了6000万美元。 我管他
这3000万美元是补贴全国人民打车还是干
别的什么， 这笔投资总之是赚了。”

这 名 消 息 人 士 称 ， 像 “嘀 嘀 ” 、
“快的 ” 这种砸钱抢市场的买卖 ， 只有
几支规模庞大 、 背景深厚的 “老虎基
金 ” 才敢碰 ， 一般的投资公司 “烧不起
这钱”。

他分析， “嘀嘀” 会在吸引足够多的
固定客户后， 很快会由 “补贴” 转为 “不
补贴 ”， 再逐步转为 “收费 ”。 “收费对
象” 可能是消费者、 司机或出租车公司，
“它们未来有可能成为全国最大的出租汽

车公司。”
此外， 在一定数量的消费者形成手机

打车习惯后， “嘀嘀” 还有可能自己购进
大量汽车、 自办出租车公司， 还可以向出
租车送客所达的各个旅游景点、 酒店、 餐
馆收费， 它甚至可以与某个城市的某一两
家出租汽车公司合作， 以 “优先推荐” 的
方式参与公司分红。

打车软件是否需要官方规范

早在去年年底， “官办” 软件的 “夭
折” 就受到了媒体关注。 据 《北京晨报》
报道， 北京首批冠名96106的4款 “官方”
打车软件正式上线刚4个多月 ， 就基本
“夭折”。

其中以 “冠名” 96106的嘀嘀打车软
件为 “最佳典型 ” 。 媒体报道称 ， 通过
“冠名” 96106的嘀嘀软件叫车数次， 基本
无人应答， 而转用普通版的 “嘀嘀打车”，
却能很快打上车。

这一现象的关键点在于， “官方” 软
件不允许加价 ， 而使用普通版 “嘀嘀打
车” 软件， 的士司机能够获得加价叫车的
额外收益， 但 “官方” 手机打车软件却规
定使用的司机只能 （也是必须） 按法规收

取乘客定额的电召费， 也就是即时召车5
元， 提前4小时召车6元。

张女士曾使用 “嘀嘀打车” 在高峰时
间段加价5元打车 ， 她认为 ， 加价打车
“很公平”， “完全按照供需平衡来， 离得
远的司机自然会算一算， 5块钱开过来划
不划算 ； 乘客也会算一算， 加多少钱值
当。”

与以张女士为代表的消费者观点不同，
在广东深圳， 打车软件因 “竞价规则” 而
被当地监管部门叫停， 但上海、 杭州两地
的出租车行业监管部门均表示暂不叫停打

车软件。
1月26日， 记者就此致电北京、 上海、

杭州三地交管局出租车管理处， 除杭州
外， 北京、 上海的这些管理部门均无人接
听。

杭州市交管局出租车管理处的相关负

责人就此明确表态， 他说， 出租车作为政
府定价的 “产品”， 应该提供普遍的、 均
等化服务， “现有打车软件中的 ‘加价规
则’ 应该说是不合适的”。

这名负责人说， 尽管 “不合适”， 但
出租车管理处尚未找到有效的解决问题的

途径， “只有加价后觉得划不来的消费者
来投诉， 我们才能以个案形式处理。” 他

说， 软件公司归工商部门管， 价格归物价
部门管， 交管部门出租车管理处只负责管
司机的行为， “司机行为就很难界定了，
没法查他是不是加价， 即使他加价有客人
投诉， 客人也要拿出证据才行”。

对此 ，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
长、 法学教授刘俊海指出， 有效监管和规
范市场与打车软件正在进行的市场行为本

身并不矛盾， “规范不等于禁止 。 规范
有很多形态， 比方说要信息披露 、 要保
障消费者知情权 ； 第二， 对这个软件的
使用价格， 发布个指导价格， 它本身也
是保护 ； 取缔则是万不得已的 、 最后的
办法。”

刘俊海把自己的观点归结为 “两点
论”， 一方面要保护乘客的公平交易权 ，
不让乘客吃亏； 另一方面， 要让出租车服
务市场插上高科技的翅膀。

他说， 高科技第一能方便司机， 避免
空车扫马路； 第二， 节约资源， 减少碳排
放； 第三， 方便消费者， 精准定位， “多
花20元， 总比大冬天打不着车要强”； 第
四， 对软件公司也有好处。

刘俊海说 ， 消费者支付这笔 “加价
款” 没有正当依据， 因此， 在这项公共政
策的判断上， 应该最大程度地尊重民意。
“如果说要对这件事作一个科学判断的话，
应该开一个听证会， 消费者代表、 出租公
司代表， 在价格主管单位的组织下论证一
下， 要不要对这种叫车服务本身加收一定
费用？”

如果听证下来， 认为征收 “加价费”
合理， 刘俊海建议再在听证会上大致论证
一下收费标准， “20元是高了， 那10元行
不行？” 他说， 改革阶段蕴含着很多利益冲
突， “如果扰乱了市场秩序的话， 还应该
说明白一些， 是扰乱了谁的秩序？ 基本分
歧都可以通过论证会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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